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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埔 区 议 会  
社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2 0 1 6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日  期 ﹕ 2 0 1 6 年 6 月 2 4 日 (星 期 五 )  
时  间 ﹕ 上 午 9 时 3 5 分 至 1 0 时 4 4 分  
地  点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出 席 者 ：  

 
 黄 碧 娇 女 士 , B B S , M H , J P  主 席  

 陈 灶 良 先 生 , M H  成 员  

 陈 笑 权 先 生 , M H  成 员  

 周 炫 玮 先 生  成 员  

 关 永 业 先 生  成 员  

 刘 志 成 博 士  成 员  

 刘 勇 威 先 生  成 员  

 李 国 英 先 生 , B B S , M H , J P  成 员  

 李 华 光 先 生  成 员  

 罗 晓 枫 先 生  成 员  

 谭 荣 勋 先 生  成 员  

 邓 铭 泰 先 生  成 员  

 胡 健 民 先 生  成 员  

 任 启 邦 先 生  成 员  

 任 万 全 先 生  成 员  

 梁 少 强 先 生  秘 书  

 
 
列 席 者 ：  

 
 李 佳 盈 女 士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陈 开 明 先 生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 1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陈 耀 国 先 生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 2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骆 兴 立 先 生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项 目 经 理 (工 程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李 灏 宜 女 士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一 级 行 政 主 任 (区 议 会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叶 丽 莎 女 士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联 络 主 任 ( 7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陈 宝 雯 女 士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助 理 (社 区 重 点 项 目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2   -  

 

WGSPS_M1_20160624 p.2 

 
请 假 者 ：  
 
 余 智 荣 先 生  成 员  
 
 
缺 席 者 ：  
 
 区 镇 桦 先 生  成 员  

 
 
宣 布  

 
 主 席 欢 迎 区 议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  

 
2 .  主 席 表 示 ， 根 据 《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 第 5 1 ( 1 )条 ， 区 议 会 只 会 同 意 区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包 括 因 怀 孕 引 起 的 身 体 不 适 )、担 任 陪 审 员 、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活 动 、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出 席 行 政 会 议 、分 娩 或 侍 产 而 缺 席 会 议 ，而 根 据《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第 4 2 条 ，除 非 工 作 小 组 另 作 决 定 ，否 则 第 5 1 ( 1 )条 的 规 定 也 适 用 于 各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她 建 议 根 据 其 他 工 作 小 组 的 一 贯 做 法 ，不 采 用《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第

5 1 ( 1 )条 。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同 意 上 述 建 议 。  

 
3 .  主 席 宣 布 ，余 智 荣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并 已 在 会 前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 由 于 工 作 小 组 议 决 不 会 按 照 《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 第 5 1 ( 1 )条 的 规 定 ， 处

理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的 缺 席 申 请 。 因 此 ， 余 先 生 的 缺 席 申 请 获 批 准 。  

 

 
I .  「 改 善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的 旅 游 配 套 设 施 」及「 改 装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作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的 进 度  

 
(一 )  「 改 善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的 旅 游 配 套 设 施 」 项 目  

 
4 .  主 席 请 成 员 按 需 要 就 「 改 善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的 旅 游 配 套 设 施 」 项 目 (许 愿 广 场

项 目 )申 报 利 益 。  

 
5 .  秘 书 报 告 ， 依 照 《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 第 4 8 ( 9 )条 ，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如 发 现 自 己

与 工 作 小 组 所 考 虑 的 事 项 有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或 金 钱 上 的 利 益 ，则 须 在 讨 论 该 事 项 之

前 作 出 申 报 。秘 书 处 根 据 收 集 得 来 的 资 料 编 制 了 一 份 报 表 ，胪 列 出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与 上 述 项 目 有 关 的 团 体 (包 括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及 许 愿 广 场 项 目 的 合 作

伙 伴 大 埔 林 村 乡 发 展 教 育 委 员 会 有 限 公 司 (大 埔 林 村 乡 发 展 教 育 委 员 会 ) )的 关 连 ，

该 报 表 已 置 于 会 议 桌 上 (见 会 议 纪 要 附 件 一 )。 他 请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查 看 报 表 内 的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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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有 需 要 时 作 出 修 订 或 补 充 。此 外 ，除 了 在 上 述 团 体 的 关 连 之 外 ，如 成 员 与 所

考 虑 的 事 项 有 任 何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金 钱 上 的 利 益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关 系 ，亦 须 作

出 申 报 。  

 
6 .  成 员 按 报 表 内 的 资 料 申 报 利 益 。  

 
7 .  主 席 表 示 ，陈 灶 良 先 生 及 李 国 英 先 生 分 别 在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及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项 目 的 合 作 伙 伴 大 埔 林 村 乡 发 展 教 育 委 员 会 担 任 不 具 实 务 及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由 于 此 议 程 并 不 涉 及 审 议 拨 款 申 请 ，

她 建 议 他 们 可 参 与 有 关 项 目 的 讨 论 ， 但 不 可 参 与 有 关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  

 
8 .  陈 灶 良 先 生 补 充 ，他 现 时 只 担 任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顾 问 ，并 没 有 在

大 埔 林 村 乡 发 展 教 育 委 员 会 担 任 任 何 职 位 。  

 
9 .  成 员 同 意 主 席 建 议 的 处 理 方 法 。  

 
1 0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李 佳 盈 女 士 报 告 ，立 法 会 财 务 委 员 会 工 务 小 组 委 员 会

(工 务 小 组 )于 2 0 1 6 年 6 月 2 0 日 通 过 许 愿 广 场 项 目 的 拨 款 申 请 ，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将

提 交 立 法 会 财 务 委 员 会 审 议 。  

 
11 .  有 成 员 查 询 工 务 小 组 就 许 愿 广 场 项 目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区 议 会 须 注 意 或 跟 进 的

地 方 。  

 
1 2 .  李 佳 盈 女 士 回 应 表 示 ，在 该 会 议 上 有 立 法 会 议 员 问 及 日 后 如 何 监 察 许 愿 广 场

项 目 合 作 伙 伴 的 表 现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大 埔 民 政 处 )正 就 此 提 问 拟 备 补 充 资 料 ，

稍 后 会 向 立 法 会 秘 书 处 作 出 书 面 回 复 。  

 
1 3 .  就 有 成 员 要 求 大 埔 民 政 处 分 发 有 关 回 复 给 各 成 员 参 考 ，李 佳 盈 女 士 表 示 有 关

回 复 尚 在 草 拟 中 ， 而 立 法 会 的 会 议 记 录 及 文 件 (包 括 部 门 在 会 后 提 供 的 补 充 资 料

或 回 应 )均 会 上 载 至 立 法 会 网 页 ， 供 公 众 参 阅 。 如 有 需 要 ， 待 大 埔 民 政 处 正 式 回

复 立 法 会 后 ， 可 透 过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向 区 议 员 提 供 有 关 回 复 ， 以 作 参 考 。  

 
1 4 .  主 席 建 议 可 向 成 员 提 供 有 关 两 个 社 区 重 点 项 目 的 基 本 资 料 ， 以 供 参 考 。  

 
1 5 .  该 成 员 明 白 立 法 会 会 议 的 文 件 及 记 录 可 于 立 法 会 网 页 查 阅 ，但 希 望 大 埔 民 政

处 能 直 接 将 给 予 立 法 会 的 回 复 的 副 本 发 送 给 他 们 ，让 他 们 知 悉 内 容 及 解 答 市 民 对

项 目 的 查 询 。  

 
1 6 .  李 佳 盈 女 士 表 示 秘 书 处 稍 后 可 向 成 员 提 供 上 述 大 埔 民 政 处 的 回 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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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改 装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作 艺 术 中 心 」 项 目  

 
1 7 .  李 佳 盈 女 士 报 告 ，立 法 会 财 务 委 员 会 于 2 0 1 6 年 5 月 1 3 日 通 过「 改 装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作 艺 术 中 心 」 项 目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的 拨 款 申 请 ， 大 埔 民 政 处 正 跟 进 招 标 的

前 期 工 作 ， 预 计 工 程 可 于 本 年 11 月 展 开 ， 为 期 1 5 个 月 ， 至 2 0 1 8 年 竣 工 。 有 关

项 目 进 度 已 更 新 至 大 埔 区 议 会 网 页 供 区 议 员 及 公 众 参 考 。此 外 ，工 务 小 组 在 审 议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拨 款 申 请 时 ， 有 议 员 问 及 项 目 内 有 关 无 障 碍 出 入 口 设 计 的 改 良 方

案 。 大 埔 民 政 处 已 就 有 关 的 提 问 向 立 法 会 秘 书 处 提 交 了 补 充 资 料 。  

 
1 8 .  主 席 指 有 立 法 会 议 员 关 注 艺 术 中 心 的 洗 手 间 设 施 及 停 车 场 出 入 口 问 题 。她 续

指 ，现 时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外 的 交 通 繁 忙 ，预 料 日 后 艺 术 中 心 会 进 一 步 加 重 附 近 道 路

的 负 担 ， 她 咨 询 成 员 应 否 将 有 关 问 题 交 由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交 运 会 )跟 进 。  

 
1 9 .  李 佳 盈 女 士 指 由 于 上 述 问 题 涉 及 区 内 整 体 交 通 安 排 ，她 建 议 将 有 关 事 宜 转 交

交 运 会 跟 进 。  

 
2 0 .  有 成 员 表 示 ，由 翠 乐 街 转 出 大 埔 太 和 路 的 十 字 路 口 交 通 越 见 繁 忙 ，望 运 输 署

能 一 并 处 理 。  

 
2 1 .  主 席 建 议 ， 如 只 跟 进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影 响 的 大 埔 太 和 路 及 安 祥 路 的 交 通 问 题 ，

可 于 本 工 作 小 组 讨 论 ；如 有 其 他 的 相 关 交 通 问 题 须 跟 进 ，则 较 适 宜 由 交 运 会 处 理 。 

 
2 2 .  有 成 员 建 议 先 向 运 输 署 反 映 上 述 交 通 问 题 及 要 求 该 署 提 出 改 善 方 案 ，及 后 再

就 方 案 进 行 讨 论 ， 以 更 有 效 率 地 处 理 问 题 。  

 
2 3 .  有 成 员 认 为 可 向 运 输 署 提 供 艺 术 中 心 的 预 计 访 客 人 数 及 相 关 资 料 ，以 评 估 会

否 对 附 近 交 通 构 成 负 面 影 响 及 作 出 相 应 的 改 善 措 施 ，有 关 讨 论 在 本 工 作 小 组 或 交

运 会 进 行 均 合 适 。  

 
2 4 .  有 成 员 建 议 先 让 本 工 作 小 组 审 议 项 目 的 顾 问 公 司 进 行 的 交 通 影 响 评 估 报 告 ，

并 邀 请 运 输 署 参 与 讨 论 。艺 术 中 心 的 停 车 场 将 不 设 时 租 服 务 ，如 评 估 报 告 指 艺 术

中 心 会 大 幅 增 加 附 近 道 路 交 通 流 量 ，他 认 为 应 在 交 运 会 另 设 题 目 ，独 立 讨 论 艺 术

中 心 的 交 通 影 响 ；倘 若 评 估 报 告 指 交 通 流 量 的 影 响 有 限 ，则 可 将 有 关 问 题 与 大 埔

中 心 一 带 的 交 通 问 题 在 交 运 会 一 并 讨 论 。  

 
2 5 .  有 成 员 认 为 如 可 根 据 艺 术 中 心 的 交 通 评 估 报 告 结 果 ，宏 观 地 改 善 艺 术 中 心 附

近 的 交 通 ，有 关 议 题 应 留 待 交 运 会 讨 论 ；如 只 集 中 讨 论 艺 术 中 心 的 交 通 安 排 ，则

应 继 续 在 本 工 作 小 组 讨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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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李 佳 盈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  

 
( i )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顾 问 公 司 进 行 的 交 通 影 响 评 估 报 告 显 示 艺 术 中 心 不 会

对 附 近 交 通 造 成 影 响 。  

( i i )  艺 术 中 心 的 11 个 车 位 均 不 会 对 外 开 放 ，而 该 建 筑 物 前 身 为 一 所 校 舍 ，

以 往 每 天 学 生 的 人 流 和 车 流 亦 不 少 ，估 计 艺 术 中 心 启 用 后 不 会 对 附 近

交 通 造 成 额 外 的 负 荷 。  

( i i i )  大 埔 青 年 艺 术 节 已 连 续 两 年 在 艺 术 中 心 举 行 ， 即 使 2 0 1 6 年 参 与 人 数

逾 万 人 ，亦 未 有 为 附 近 交 通 造 成 压 力 ，大 埔 民 政 处 及 相 关 部 门 亦 未 收

到 有 关 交 通 挤 塞 的 投 诉 。  

( i v )  该 处 交 通 挤 塞 的 问 题 存 在 已 久 ，包 括 翠 乐 街 与 大 埔 太 和 路 的 十 字 路 口

等 整 体 交 通 问 题 ， 于 交 运 会 讨 论 或 较 合 适 。  

( v )  在 工 务 小 组 会 议 上 ，立 法 会 议 员 只 问 及 项 目 内 提 供 残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无

障 碍 出 入 口 的 具 体 安 排 ， 并 无 提 及 艺 术 中 心 附 近 的 交 通 挤 塞 。  

 
2 7 .  主 席 表 示 ，要 确 保 两 个 社 区 重 点 项 目 的 人 流 及 使 用 率 满 意 ，必 须 先 解 决 附 近

的 交 通 问 题 。由 于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的 交 通 安 排 不 便 利 大 型 车 辆 停 车 及 上 落 客 ，不 少

大 型 活 动 已 弃 用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移 师 至 区 内 其 他 场 地 ，因 此 她 认 为 有 必 要 借 着 落

实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关 注 该 处 的 交 通 问 题 ，使 区 内 交 通 得 以 改 善 。她 认 同 可 先 由 运

输 署 评 估 艺 术 中 心 对 附 近 的 交 通 影 响 ，如 交 通 问 题 极 为 复 杂 并 牵 涉 多 个 部 门 ，便

应 由 交 运 会 跟 进 ， 否 则 可 继 续 于 本 会 讨 论 。  

 
2 8 .  李 佳 盈 女 士 表 示 ，顾 问 公 司 已 为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进 行 交 通 影 响 评 估 ，而 项 目 已

进 入 工 程 招 标 阶 段 ， 如 再 次 进 行 评 估 或 提 出 其 他 额 外 要 求 ， 或 会 影 响 工 程 进 度 。

她 建 议 如 邀 请 运 输 署 就 中 心 附 近 整 体 交 通 安 排 提 供 改 善 方 案 ，可 于 交 运 会 进 行 详

细 讨 论 。  

 
2 9 .  主 席 补 充 ，她 希 望 运 输 署 能 出 席 工 作 小 组 下 次 会 议 ，讨 论 有 关 配 合 艺 术 中 心

及 改 善 艺 术 中 心 周 边 交 通 的 安 排 和 配 套 。  

 
3 0 .  有 成 员 建 议 可 研 究 能 否 辟 设 新 行 车 道 ， 连 接 安 慈 路 及 安 祥 路 与 大 埔 太 和 路 ，

以 疏 导 车 辆 。  

 
3 1 .  有 成 员 同 意 在 本 工 作 小 组 讨 论 艺 术 中 心 一 带 的 交 通 问 题 ，但 预 料 最 终 须 交 回

交 运 会 作 深 入 讨 论 。他 指 ，该 带 交 通 挤 塞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宝 乡 街 和 大 埔 太 和 路 交 界

不 准 掉 头 ， 导 致 车 辆 迫 在 昌 运 中 心 入 口 掉 头 ， 阻 塞 交 通 。  

 
3 2 .  主 席 认 为 交 运 会 须 审 议 的 事 项 繁 多 ， 她 提 出 对 于 艺 术 中 心 交 通 安 排 的 关 注 ，

旨 在 要 求 运 输 署 为 项 目 附 近 的 交 通 提 出 改 善 措 施 ，并 非 要 求 改 变 工 程 内 容 及 重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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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标 。  

 
3 3 .  李 佳 盈 女 士 解 释 ，项 目 已 获 立 法 会 财 务 委 员 会 拨 款 ，工 程 如 有 重 大 的 改 动 (例
如 增 加 出 入 口 或 辟 设 道 路 )， 须 重 新 申 请 拨 款 ， 而 已 获 拨 款 的 工 程 必 须 在 获 批 后

六 个 月 内 展 开 ， 因 此 工 程 预 料 在 11 月 动 工 。 安 祥 路 的 出 入 口 设 计 属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的 范 围 ，须 由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处 理 。她 认 同 可 以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作 为 引 旨 ，要 求 运

输 署 及 相 关 部 门 关 注 并 改 善 该 处 交 通 ，但 鉴 于 成 员 所 提 及 的 牵 涉 区 内 整 体 交 通 安

排 及 规 划 ， 亦 是 一 个 存 在 已 久 的 问 题 ， 所 以 较 适 合 于 交 运 会 讨 论 。  

 
3 4 .  经 讨 论 后 ， 主 席 认 为 可 先 请 运 输 署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 并 请 秘 书 处 安 排 。  

 
(会 后 备 注 ：  秘 书 处 已 于 本 年 8 月 1 2 日 向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提 供 大 埔 民 政 处 就 两 个 社

区 重 点 项 目 向 立 法 会 递 交 的 补 充 资 料 及 回 复 。 )  

 
 

I I .  「 改 装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作 艺 术 中 心 」 与 全 港 性 艺 术 团 体 合 办 活 动 建 议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S P S  1 / 2 0 1 6 号 )  

 
3 5 .  主 席 请 成 员 按 需 要 就 考 虑 的 活 动 建 议 申 报 利 益 。  

 
3 6 .  秘 书 报 告 ， 依 照 《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 第 4 8 ( 9 )及 4 8 ( 1 0 )条 ，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如

发 现 自 己 与 工 作 小 组 所 考 虑 的 活 动 建 议 有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金 钱 上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关 系 ，或 发 现 与 受 惠 者 或 可 能 受 惠 者 有 关 连 ，则 须 在 讨 论 该 事 项 之 前 作 出 申 报 。

根 据 收 集 得 来 的 资 料 ， 秘 书 处 发 现 并 没 有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与 活 动 的 协 办 团 体 (即 大

埔 区 中 学 校 长 会 )有 关 连 ，如 有 需 要 ，他 请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提 出 修 订 或 补 充 。此 外 ，

除 了 在 上 述 团 体 的 关 连 之 外 ，如 成 员 与 所 考 虑 的 事 项 有 任 何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金 钱

上 的 利 益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关 系 ， 亦 须 作 出 申 报 。  

 
3 7 .  没 有 成 员 作 出 修 订 或 补 充 。  

 
3 8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陈 耀 国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他 补 充 ，上 述 文 件 附 件 甲 所 载 的 详 细 财

政 预 算 已 修 订 ， 修 订 后 的 财 政 预 算 已 放 置 于 会 议 桌 上 (见 会 议 纪 要 附 件 二 )。  

 
3 9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与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及 大 埔 区 中 学 校 长 会 协 办“ 学 校 音 乐 剧 培 训

计 划 ”。  

 
 

I I I .  其 他 事 项  

 
4 0 .  没 有 成 员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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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4 1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另 行 通 知 。  

 
4 2 .  余 无 别 事 ， 会 议 于 上 午 1 0 时 4 4 分 结 束 。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2 0 1 6 年 8 月  



附件一

项目名称 “改善林村许愿广场的旅游配套设施”项目

区镇桦先生

陈灶良先生,MH 林村许愿广场发展有限公司顾问

陈笑权先生,MH

周炫玮先生

关永业先生

刘志成博士

刘勇威先生

李国英先生,BBS,MH,JP
项目合作伙伴大埔林村乡发展教育委员会董事

及林村许愿广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李华光先生

罗晓枫先生

谭荣勋先生

邓铭泰先生

黄碧娇女士,BBS,MH,JP

胡健民先生

任启邦先生

任万全先生

余智荣先生

备注︰

具实务职位

不具实务职位

社区重点项目工作小组2016年第一次会议

“改善林村许愿广场的旅游配套设施”及
“改装大埔官立中学作艺术中心”项目的进度

议程第一项



附件二 
 

大埔区议会社区重点项目工作小组 
学校音乐剧培训计划建议书 

 
 

以下为整个活动／计划的开支分项详情：  
 

支出项目 
预算支出 

(元) 

拟向区议会 
申请拨款 

(元) 
A. 音乐剧培训课程 

(2016 年 9 月中至 2017 年年初(1 月至 2 月)) 
 

 
 
 

 
 
 

1. 专业导师 
(包括专业教授每校约 20 名学员戏剧、歌唱、舞蹈及舞台技巧等培训

工作，预算最多 18 间中学参与) 
($800/每小时 x 每堂 1.5 小时 x16 堂 x 18 间中学) 
 

345,600 345,600 

2. 制作教材 
(供所有参与学校使用) 
 

25,000 25,000 

3. 设计剧本、舞台排位及统筹一套完整约 60 分钟的音乐剧，包括： 
a. 在主舞台演出为基础； 
b. 并必须同时配合在不少于三个在副台演出的音乐剧，以串流整套

音乐剧 
 

14,000 14,000 

4. 统筹及联络 
(统筹培训相关事宜，包括联络所有参与学校的学员等细节工作；并

定期向大埔民政事务处汇报进度) 
 

17,400 17,400 

5. 设计连制作所有于培训及表演时所使用的道具 
(供所有参与学校使用) 
 

18,000 18,000 

B. 音乐剧校内结业演出 
(2017 年年初(1 月至 2 月)) 
 

 
 
 

 
 
 

6. 专业导师 
(包括教导所有参与学校的学员如何在主舞台和副台作校内结业演

出；并安排他们在校内结业演出前的彩排。在结业演出后，检讨同学

水准表现，协助他们如何作出改善) 
(每间参与学校会进行一次校内结业演出) 
 

20,600 20,600 



7. 统筹及联络 
(统筹校内结业演出相关事宜，包括编排每间参与校内的结业演出

日期和时间、舞台管理、联络各校的负责老师有关场地安排及设备，

例如音响、灯光、化妆室等细节工作；并定期向大埔民政事务处汇

报进度) 
(每间参与学校会进行一次校内结业演出) 
 

3,000 3,000 

8. 专业制作团队 
(包括例如舞台监督、舞台监制、导演及场地助理等专业工作人员，

负责所有演出安排，安排学生结业彩排及出场序、场地布置等相关

事宜) 
(舞台监督、舞台监制、导演各 1 人；场地助理 2 人)  
(每间参与学校会进行一次校内结业演出) 
 

11,400 11,400 

9. 租用／制作大型道具、背幕、化妆、头饰、灯光音响技术统筹控制 
及支援等 
(注：如学校设备不足，须配合场地提供租借器材) 
(每间参与学校会进行一次校内结业演出) 
 

7,000 7,000 

C. 音乐剧大汇演总彩排及 4 场正式演出 
2017 年 2 月中；或 2017 年 3 月 4 日(暂拟) 
 

 
 
 

 
 
 

10. 统筹及联络 
(统筹大汇演总彩排及正式演出相关事宜，包括安排学员的报到／

彩排／午饭／休息／演出时间表、联络合办机构、各校的负责老师、

大会的场地安排，并与大埔民政事务处保持密切联系等协调工作) 
(安排所有参与的学校分组在不同的时段演出) 
 

10,000 10,000 

11. 专业制作团队 
(包括例如专业导师、舞台监制、导演、舞台监督、场地助理等专

业工作人员，负责舞台管理、安排大汇演总彩排及正式演出的出场

序、协调各演出学校的所有运作、与各后台单位沟通、协调演员、

协助彩排及演出时负责指挥排位、音响及灯光的变化、维持所有在

主台及不少于三个副台演出的音乐剧目的顺畅等相关事宜) 
(专业导师约 6 - 8 人；舞台监制、导演及舞台监督各 1 人；场地助

理 2 人) 
 

32,000 32,000 

12. 租用／制作大型道具、背幕、化妆、头饰、灯光音响技术统筹控制 
及支援等 
(注：如学校设备不足，须配合场地提供租借器材) 
 

21,000 21,000 

D. 其他   



   
13. 行政费 

(包括联系学校、民政处；安排及协调导师、工作人员；及监督培

训进度各事项按期进行等事宜) 
 

12,000 12,000 

14. 版权费 
 

6,000 6,000 

15. 参加证书 
(为参加培训计划的约 300-360 名学员提供证书；包括设计、印刷

及分发给学员) 
 

3,000 3,000 

16. 宣传、摄影及录影 
(包括所有相关的宣传印刷工作、摄影及录制所有参与学校的音乐

剧培训及校内结业演出的部分程况、大汇演的彩排花絮、以及正式

汇演演出；剪辑成精华片段，再配以音乐及后期制作，上载到

youtube 及其他指定频道(例如本培训计划或参与学校的频道)，方

便同学浏览及作广泛宣传) 
(每间学校的音乐剧培训过程及校内结业演出及大汇演彩排花絮及

整套正式汇演的每条片段不少于 3 分钟) 
 

20,000 20,000 

17. 杂项 
 

34,000 34,000 

 
合计： 600,000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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